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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柳江区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指南

一、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年满6周岁（2020年8月31日及以前出生）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初中七年级招收符合入学条件的小学毕业生。
二、学区查询
全区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继续实施同步招生。
全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所有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按学区范围招生，具体对应就读学校或学区可关注“柳州教育”微信公众号，点击“专题专栏”学区划分进行查询，或登录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查询。
全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区教育局审批设立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仅限在本区范围内招生。
三、招生时间
第一阶段：网上报名和现场核验
小学一年级新生：2026年6月29日—7月6日每日8:00—22:00网上报名；7月11、12、13日（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对确有需要的适龄儿童少年进行现场材料核验。
初中七年级新生：2026年7月6日—7月13日每日8:00—22:00网上报名；7月18、19、20日（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对确有需要的适龄儿童少年进行现场材料核验。
因个人原因无法进行线上报名的，可在规定的时段内携带相关材料到学区学校进行报名，线上报名和线下报名的报名先后顺序，不影响招生录取结果。
第二阶段：学校审核
2026年7月10日、7月17日前各小学和初中分别完成柳江区新生资料的网上初审和现场核验的通知工作。
第三阶段：信息核验
2026年7月24日前各相关部门完成对学生及其监护人户籍（居住证）、房产等信息的比对核验。
第四阶段：区审核









2026年7月28日前区教育局审核各校报名核验结果并完成符合条件招生对象的统筹分流工作。
第五阶段：录取公布及发放入学通知书
2026年7月31日前学校在“智桂通”App或“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分批次公布录取结果，并发放入学通知书。
第六阶段：建立新生学籍
2026年10月20日前完成新生电子学籍注册工作。
四、报名流程
柳江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统一实行“一网通办”。请符合报名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提前下载安装“智桂通”App，完成高级实名注册认证（已有账号的无需重复注册），通过“智桂通”App或“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查看招生报名政策，并按政策要求备好材料。具体报名平台操作指南将通过“柳州教育”微信公众号发布。
五、咨询或举报电话：柳江区教育局0772-7214188。




















六、入学排序及报名所需材料
	序号
	户籍
	类型
	具体情况
	报名所需材料

	1
	柳州市市区户籍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有不动产（房产）证
	房户一致、独立产权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及不动产（房产）证

	2
	
	
	房户不一致、独立产权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及不动产（房产）证

	3
	
	
	非独立产权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及不动产（房产）证

	4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拉堡镇有户口无不动产（房产）证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只有土地使用证且实际入住又无法办理不动产（房产）证的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及土地使用证

	5
	
	
	在新购房处实际入住但未能办理不动产证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购房协议原件及复印件、近两个月的水电缴费凭证

	6
	
	
	学生或其法定监护人与学生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为同一户籍地址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及学生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不动产（房产）证

	7
	
	
	拆迁户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拆迁协议、拆迁办的拆迁证明、住房情况材料（房屋租赁证明、公租房租房合同等）

	8
	
	
	租房住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房屋租赁证明

	9
	
	
	在新购房处落户但未交房，也未能办理不动产（房产）证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购房合同

	10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拉堡镇无户口无不动产（房产）证
	在新购房处居住因故不动产（房产）证未能办理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购房合同、近两个月的水电缴费凭证

	11
	
	
	租房住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房屋租赁证明及所租房屋房产证

	12
	非柳州市市区户籍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户籍不是柳州市市区
	父母双方均在流入地持居住证连续居住满5年（至少2020年9月1日—2025年8月31日）或者父母一方为市区户籍，另一方在流入地范围内持居住证连续居住满5年（至少2020年9月1日—2025年8月31日）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父母双方的居住证、父母一方半年以上的合法稳定就业证明（国家规定的劳动合同、纳税证明、营业执照或摊位租赁合同等材料中的任何一项）、合法稳定住所材料（有效期半年以上房屋租赁证明、房产证、购房合同中的任何一项）

	13
	
	
	父母双方均在流入地持居住证连续居住不满5年（2021年9月1日后办理）
	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父母双方的居住证（父母一方为市区户籍的，需另一方居住证）、父母一方半年以上的合法稳定就业证明（国家规定的劳动合同、纳税证明、营业执照或摊位租赁合同等材料中的任何一项）、合法稳定住所材料（有效期半年以上房屋租赁证明、房产证、购房合同中的任何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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